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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救助比太阳更温暖！”2019

年5月，一位肢体残疾的老人，在邻居

的搀扶下为宁波法律援助中心送来一

面感谢锦旗。这个温暖有爱的画面，却

源于一段子女不赡养老人的唏嘘故事。

王大伯今年70多岁，二级残疾，与

妻子离婚，独自生活多年。4年前，王

大伯因病多次住院，虽医保报销了大部

分费用，但自付部分他也难以承担，以

致负债累累，无法维系正常生活。走投

无路之际，王大伯想让女儿分担点医药

费。他的请求遭到果断拒绝，最后女儿

甚至连王大伯的电话都不接。

无奈之下，王大伯求助邻居。在

邻居陪同下，他来到宁波市法律援助

中心，希望通过法律程序解决问题。

中心窗口工作人员审查了相关资料，

并以法律援助主办责任制的要求，当

场决定给予王大伯援助，给他指派了

援助律师。

“我和她母亲离婚后，女儿跟着母

亲生活。女儿名字我是知道的，但具体

住在哪我不知道。我生病住院，她到医

院看过一次，一个苹果都没送，一分钱

也没有留，反而催我快点出院。”王大伯

无奈地对援助律师说。

由于王大伯提供的信息不够完整，

援助律师在当地公安分局查询调取了

他女儿的身份信息，之后向当地法院提

起了诉讼。在庭审中，援助律师认为，

根据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12条规

定：“赡养人对患病的老年人应当提供

医疗费用和护理”。而王大伯女儿表示

医疗费已过诉讼时效，自己不应承担。

援助律师再次提出：根据民法准则的规

定，赡养费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而

医疗费也是赡养费的其中一项。最后

法院判决：被告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

支付王大伯医疗费4.5万元，并支付自

2018年11月起每月700元的赡养费。

原本以为事情就此了结，但王大伯

女儿不服，提起上诉。得知这一消息

后，援助律师主动联系王大伯，并经宁

波市法律法援中心指派，再次为他提供

了援助。

二审开庭时，援助律师发表代理意

见：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上诉人应当尽快支付医疗费、赡养费，

给予被上诉人最基本的生活保障。最

后，法院作出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

原判。

不久后，王大伯拿到了女儿支付的

医疗费、赡养费，一颗沧桑的心又重新

燃起了希望。

浙江法援维护合法权益温暖残疾人
三则助残小故事彰显法援大爱

本报记者 肖春霞 通讯员 胡建勋 陈胜 李红利

为切实维护和保障残疾人的合法权益，浙江省司法厅进一步完善制度建设、优化便民措

施、提高服务质量、加强宣传引导，推动了全省残疾人法律援助工作再上新台阶。

回顾2019年，之江大地法援助残的故事时刻在发生：为肢残老人争取子女的赡养，为身

患精神疾病的妇女争取权益，为聋哑人要回应有补偿……点点滴滴都闪耀着法律援助的温

暖、正义与爱。

患病后遭嫌弃
法援为弱女子讨公道

“一天、两天、三天……”小王

望着天，嘴里念着数，眼神全空

洞。年近7旬的老王夫妇看到女儿

这般，心都碎了：我们要是走了，她

可怎么办？

2019年年初，老王夫妇怀着忐

忑心情、互相搀扶着走进永康市法

律援助中心。“请问有什么可以帮

您吗？”工作人员的亲切问候，让老

王夫妇平静了些。老王夫妇递交

了法律援助申请材料，并向工作人

员讲述了事情的缘由。

小王原本是个美丽、健康的女

孩，2006年嫁给了缙云县的应某。

婚后生完孩子没多久，小王便不幸

患上了精神分裂症（后经鉴定为一

级精神疾病），夫妻二人的关系也

变得冷淡。2010年，夫妻二人彻底

分居。之后，小王一直居住于永康

娘家，由父母照顾。9年来，女婿应

某从未探望过，也不履行夫妻间的

扶养义务。

在朋友的“指导”下，老王夫妇

将出资为女儿购买经济适用房的

钱，以出借给女儿女婿的名义起诉

到了当地法院。法院一纸判决书，

认定这笔钱为夫妻共同债务。“原

本我只是为了惩罚一下他，没想到

现在他钱也不还，甚至原本属于我

女儿一人的房产也变成了夫妻共

同财产，都怪我们不懂法啊！”说到

激动处，老王夫妇捶胸顿足。听了

老王夫妇的倾诉，工作人员耐心安

慰，将他们递交的材料扫描上传到

浙江省法律援助统一服务平台，并

为他们指派了业务能力强、富有亲

和力的援助律师承办该案。

援助律师了解到，老王夫妇作

为小王监护人曾于2018年向当地

法院提起过离婚诉讼，当时，应某

声称双方还有感情，不同意离婚；

如果要离婚，则要分割小王名下的

经济适用房。该法院以夫妻和好

尚有可能为由，判决驳回小王的诉

讼请求。

为此，援助律师收集相关证据

材料，第二次向当地法院提起诉

讼。在法庭上，援助律师阐述了小

王名下房产的来龙去脉，并强调该

房产对小王今后生活的重要性。

法官采纳了律师的意见，并进行庭

外调解。最终，小王与应某办理了

离婚手续，经济适用房归小王所

有，小王一家放弃对应某的债务

追偿。

无故被辞退 法援为聋哑人争取应得补偿

“如果企业不赔我，我要告到底。”

聋哑人陈某在微信上输入这句话的同

时还配了一个“怒发冲冠”的表情，衢州

市柯城区法律援助中心工作人员耐心

安慰着。这是2年前，柯城区法援中心

收到区残联法援工作站受理转报的一

件劳动争议案件，申请援助者就是

陈某。

2013年，衢州某公司收购了当地

一家福利企业，并把该企业工人都留了

下来，在福利企业工作了5年的陈某因

此转为衢州某公司员工。2018年1月，

衢州某公司无故辞退了陈某，并支付了

陈某5个月的经济补偿。陈某认为自

己工作了10年，公司却只按照5年工

作年限的标准支付经济补偿金，实在不

合理。陈某多次找公司理论，都被拒之

门外。无奈之下，他来到区残联法援工

作站求助，柯城区法援中心为他指派了

援助律师。

援助律师多次前往衢州某公司，收

集该公司是福利企业权利义务承受人

的相关证据。取证过程中，援助律师几

番被该公司拒之门外。“我在忙，这件事

以后再说。”企业老板在电话中也一再

推脱。

考虑到陈某10年劳动关系等证据

难以收集，援助律师原本打算通过调解

方式化解纠纷。但企业闭门不见，十分

不配合，援助律师只好向当地法院提起

诉讼，并向法院申请调取需要证据内

容，包括银行出具的陈某工资明细，以

及电信公司出具的2011年度由衢州某

公司为陈某办理的手机号码资料，用以

证明原告陈某在2013年7月份之前就

与被告衢州某公司产生了劳动关系。

法院庭审调解中，援助律师积极争

取，最终被告承诺在已支付5个月经济

补偿金的基础上，再支付陈某1万元的

经济补偿金，陈某表示同意。

女儿不赡养 法援为肢残老人伸张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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